
重庆市江津区妇幼保健院

2020 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我院主要有以下职能职责:

1.开展区内的妇幼保健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组织

实施区内母婴保健技术培训，对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业务指导，

承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承担孕产妇产后康复工作，并提供

技术支持。

2．承担本辖区孕产妇死亡、婴儿及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出生缺陷监测、妇幼卫生服务及技术管理等信息的收集、统

计、分析、质量控制和汇总上报等工作。

3．开展妇女保健服务，包括青春期保健、婚前检查和孕

前保健、孕产期保健、女职工保健、更年期保健、老年期保

健。重点加强心理卫生咨询、营养指导、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生殖道感染、性传播疾病等妇女常见病防治。

4．开展儿童保健服务，包括胎儿期、新生儿期、婴幼儿

期、学龄前期及学龄期保健，受主管部门委托对托幼园所卫

生保健进行管理和业务指导。重点加强儿童早期综合发展、

营养与喂养指导、生长发育监测、心理行为咨询、儿童疾病

综合管理等儿童保健服务。

5．开展妇幼卫生、生殖健康的应用性科学研究并组织推



广适宜技术。

6．开展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

7．完成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性任务。受主管部门委托承

担全区《出生医学证明》等母婴保健法律证件的事务性管理

工作，临时的指令性任务有：两癌筛查项目管理、叶酸补服

项目等。

8．掌握区内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协助主管部

门制定区内妇幼卫生工作的相关政策、技术规范及各项规章

制度。

9．开展避孕节育手术，提供相关服务；协助主管部门开

展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病残儿鉴定、父母再生育能力医学

鉴定；开展计划生育技术咨询及相关知识宣传教育；开展人

口计生相关疾病的诊断、治疗工作；负责拟订全区计划生育

药具计划，及药具的管理工作；负责基层计生药具管理的指

导和培训；负责人口和计划生育药具知识的宣传，推广和应

用避孕节育新技术、新产品；负责人口和计划生育药具及其

各项经费的管理使用。

10.承办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单位构成

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始建于 1951 年，是全区唯一一家集医

疗、妇幼保健、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二级甲等妇幼保健机构。

现设有鼎山本部（妇女儿童医院）和城南分院（健康管理中

心）两个院区。设置了 14 个行政职能科室， 4 个住院科室



以及 10 余个临床及辅助科室。

二、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2020 年年初预算数 869.95 万元，均为一

般公共预算拨款。基本收入拨款 790.95 万元，项目拨款 79 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0 年年初预算数 869.95 万元，其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 315.02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预算 399.

26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预算 155.67 万元。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20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869.95 万元，均为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比 2019 年增加 152.27 万元。主要原因

是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增加。

江津区妇幼保健院 2020 年未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

的支出。

四、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拨款，我院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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